新县财政局多举措推进政府采购
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近年来，新县财政局积极贯彻落实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要求，不断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着力推进政府采购领域分级分类监管，有力促进了政府采购活动公平竞争和企业降本增效。
一是加强政府采购信用制度建设。印发《新县财政局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充分发挥信用差异对企业的奖惩功能，对于信用等级评价较高的企业适当减少监管频次，对于信用等级评价较低的企业从严监管、协同监管，努力构建政府采购领域分级分类监管体系。
二是强化政府采购日常信用监管。依托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评价管理系统，财政部门根据采购流程和规定合理配置评价规则，组织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和评审专家进行在线信用互评，根据评价结果合理优化政府采购参与方监督检查频次，切实发挥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作用。
三是推进政府采购政务诚信建设。对于因法院判决不执行、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拖欠农民工工资、“新官不理旧账”等采购单位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同时作出暂停政府采购活动、暂停下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批复等处理。
四是推动政府采购信用管理创新。实行政府采购“无感投标”和部分招标工程质量保证信用承诺制改革，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奖惩记分系统，对信用等级为“绿色”的供应商实行政府采购免信用承诺、证明材料和事项的“无感投标”政策，对信用记分情况良好的企业实行信用承诺函代替工程质量保证金政策；对信用一般的供应商加强投标资料审核和质量保证金管理；对信用不良的供应商坚决拒绝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充分体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原则。
五是开展政府采购诚信宣传教育。结合文明单位创建工作，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发放宣传彩页、悬挂宣传横幅、播放宣传片、举办宣讲会等形式，向市场主体等广泛宣传政府采购诚信守法知识；结合精准助企工作要求，主动入企宣传《政府采购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信用管理相关规定，进一步提高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和诚信履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形成“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人人守诚信”的浓郁信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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